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生休（退）學申請書
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姓      名
	
	學   號
	

	院系級別
	碩  　      
學院   　　　     系（所）          　士班    
博            　　  

	出生年月日 
	年    月     日

	退

  學期限

休
	自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起至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止：計壹（學年、學期） 

（自民國    年   月 起至    年 (1、7） 月止）

	退

  學原因

休
	

	學 生 輔

導 中 心
	(

	導  師
	(

	系主任
	(

	院    長
	(

	申請人
	           　　 （簽章）
	電話
	（　　）

	
	
	手機
	

	申請人

地  址
	□□□

	E-Mail
	

	備    註
	1、 繳回學生證

2、 繳交二吋光面半身照片一張

3、 回郵信封一個

4、 請同時辦理離校手續，新生及續休者免辦離校手續。
5、 第    次休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.10.05修正


承辦人  　　　　　研教組/燕巢教務組  　   　　　　教務長  　　  　　　校長

備註：一、因故申請休學之學生需先至學生輔導中心晤談，否則不予受理。

二、申請順序為(學生輔導中心(導師(系所主管(院長。

三、學期考試開始前七日，不接受該學期之休學申請。

四、核可後影印送生輔組、課外組、學生輔導中心。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生離校手續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
	姓   名
	
	學 號
	
	性別
	
	身份證

字  號
	

	班     級
	                  研究所   博、 碩 士 班         年 級

                  學  系   
	入  學

年  月
	        年       月

	離  校
原  因
	休(退)學
	休學
期間
	自    學年度

     學期起

至    學年度

     學期止
	休學
紀錄
	本次休學為

【  】第一次

【  】第二次

【  】第三次

【  】第四次
	離校後

通訊處
	

	
	
	
	
	
	
	電話
	

	所  系

辦公室

(簽章)
	
	指導教授

（簽章）
	無指導教授者請系辦代簽
	所 長

系主任

（簽章）
	

	
	
	導師

（簽章）
	
	
	

	圖書館
	歸還借書或罰款
	出納組
	繳清學雜費及學分費
	生活輔導組
	
	軍訓室
	行政大樓南側1F
(限男生)

	以   下   免   簽   證

	研教組/
燕巢教務組
	繳回學生證
	教務長
	

	備

註
	1、 研究生須於辦妥離校手續，繳回本單後，始發給證明文件。

二、退還住宿保證金，可隨時向生活輔導組洽辦。


